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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明委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的
目标任务分工（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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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的目标任务分工

(文明委〔2004〕4号)

　　为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

员会现就有关目标任务作如下分工：

　　一、扎实推进中小学思想道德教育

　　(一)切实加强中小学生思想道德教育

　　工作任务：

　　1．调查研究中小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现状、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针对性的措施。

　　责任单位：教育部

　　2．把德育工作摆在素质教育的首要位置，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

　　责任单位：教育部

　　3．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思想道德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中小学教育的全过程。

　　责任单位：教育部

　　4．构建适应21世纪发展需要的中小学德育课程体系。把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和民主法制教育有机统一于

教材之中。

　　责任单位：教育部

　　5．积极改进中小学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教学方法和形式，采用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方式进行教学。

　　责任单位：教育部

　　6．积极探索实践教学和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社区服务的有效机制，建立科学的学生思想道德行为综合考评制度。

　　牵头单位：教育部

　　责任单位：教育部、民政部、团中央、全国妇联



　　7．拓宽素质教育的思路，积极开展各种富有趣味性的课外文化体育活动、怡情益智的课余兴趣小组活动和力所能及的公益性劳动，培

养劳动观念和创新意识，丰富课外生活。

　　牵头单位：教育部

　　责任单位：教育部、文化部、国家体育总局、科技部、中国科协、团中央、全国妇联

　　8．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品质。

　　牵头单位：教育部

　　责任单位：教育部、卫生部、团中央

　　9．在中小学生中广泛开展“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教育和崇尚科学文明、反对迷信邪教教育，坚决防止毒品、邪教进校园。

　　牵头单位：教育部

　　责任单位：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公安部、科技部、中国科协、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团中央、卫生部、中国关工

委

　　10．加强工读学校建设，对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矫治和帮助。

　　牵头单位：教育部

　　责任单位：教育部、中央综治办、公安部、司法部、财政部、民政部、全国妇联、团中央、中国关工委

　　(二)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

　　工作任务：全国统一行动，采取坚决措施，改革课程设置、教材、教学方法和考评方法，切实减轻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为加强学生思

想道德建设，增强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育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创造良好条件。

　　责任单位：教育部

　　(三)修订完善中小学生《守则》和日常行为规范

　　工作任务：要依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抓紧修订和完善中小学生《守则》和日常行为规范。对小学生重点是规范基本言行，培养良

好习惯。对中学生重点是加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制定和推行行为规范，要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牵头单位：教育部

　　责任单位：教育部、卫生部

　　(四)切实加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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